黄河水利遗产调查评价工作办法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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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重要论述精神，加强黄河流域水利遗产调查评价、保护管理，深入挖掘黄河水利遗产中蕴含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讲好“黄河故事”，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意见》《重要水利遗产调查评价工作办法》等文件，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及委属相关单位开展黄河水利遗产调查评价、保护传承、弘扬利用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黄委依据《水利遗产评价导则》《黄河水利遗产调查工作导则》组织实施黄河水利遗产调查评价工作，指导委属相关单位开展水利遗产调查保护利用等工作。委属相关单位组织实施本管理区域内黄河水利遗产调查保护、传承弘扬等工作。
第四条  黄委原则上每三年集中开展一次黄河水利遗产调查，依据评价结果，名单可分批次公布。日常工作由黄委办公室承担。
第五条  黄河水利遗产调查对象应当满足《黄河水利遗产调查工作导则》关于黄河水利遗产的相关条件，或已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水利遗产（水文化遗产）。
第六条  黄委办公室通过组织文献调查、征求意见、实地调查等方式，形成黄河水利遗产初步名单。
第七条  黄委办公室组织黄河水利史领域专家对初步名单内的水利遗产进行评价、论证，依据《黄河水利遗产调查工作导则》及本办法，提出黄河水利遗产建议名单。
第八条  黄河水利遗产建议名单经黄委审核后，向社会公布正式名单。
第九条  黄河水利遗产评价对象原则上为工程类水利遗产，非工程类水利遗产在作为工程类水利遗产关联遗产时，与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评价。因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特性，导致部分水利工程灭失或远离主河道，与其有直接或实质性联系的、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非工程类水利遗产，可单独开展评价。
第十条  黄河水利遗产的管理机构应建立遗产档案，整理存档相关资料。要明确保护要素和保护范围，采取有效措施，保持水利遗产主要布局、形式、结构和历史风貌，加强数字化保护和展示。
第十一条  黄委推进与流域省区（含黄河故道所经省区）实施黄河水利遗产“互认”，共享水利遗产信息成果。
第十二条  委属相关单位对已完成现场调查并纳入黄委水利遗产信息管理系统的水利遗产资源，应参照本办法规定加强保护和利用。
第十三条  鼓励依托黄河水利遗产，因地制宜开发具有治水实践体验、历史文化传播、水利科普宣传、廉洁文化教育等功能的项目和活动。支持在用黄河水利遗产持续发挥功能。
第十四条  鼓励水利遗产管理机构积极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对接，争取将水利遗产保护与利用纳入当地水利发展相关规划中，在项目、政策、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第十五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捐献、公益宣传、设立基金、科普研学、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黄河水利遗产研究、保护、利用等工作。
第十六条  如在黄河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抢险等工作中发现具有重要水文化价值的水利遗产，要依法采取保护措施，同步报告黄委办公室。
第十七条  已列入黄河水利遗产名单的水利遗产如由于保护利用不当或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等不可抗力，导致遭受到严重破坏的，应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再评价，如不满足黄河水利遗产的相关要求，经黄委审核后移除黄河水利遗产名单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八条  开展黄河水利遗产调查评价相关工作，不得增加基层负担，不得以命名、授牌等形式变相开展创建示范、达标活动。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黄委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黄河水利遗产挖掘整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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